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引进高层次人才实施办法

一、总则

（一）为吸引更多教学、科研成果丰硕的高层次人才到我校工作，以加强学科和学位点建设，优化学术梯队，充实师资队伍，实现人才兴校战略，现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二）人才引进的基本原则是：按需引进、急需优先、兼顾长远、方式多样、程序规范、合约管理。
（三）人才引进的重点是正在加快建设的重点学科和硕士点学科、 学术梯队、以及正在建设发展的新兴学科、新专业所急需的学科（专业）学术带头人和高层次人才。

二、引进对象及条件

（一）引进的人才必须是思想政治素质好，身体健康，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为学校学科、专业建设所需紧缺的专业人才，能在学科建设、学位点建设、团队建设及科技创新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引进对象包括以下几类：
1.两院院士、长江学者、楚天学者。
2.博士生导师，年龄在50周岁以下。
3.教授，年龄在45周岁以下。
4.学科、专业建设紧缺的博士，博士后出站人员，年龄在40周岁以下。特别优秀的，年龄可适当放宽；所学专业、研究方向与学校所需专业相符。
5.国外留学的博士，年龄在45岁以下。

三、引进政策

凡引进的高层次人才，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工资、医疗等福利待遇和校内津贴外，还分别享受以下待遇：

（一）两院院士
1．提供200平方米住房1套，或提供相应市场价面积的购房补贴。
2．提供科研经费500万元，成立科研团队，配备科研助手；
3．岗位津贴一年50万元；
4．提供工作用车1辆。
（二）长江学者、楚天学者
1．提供160平方米住房1套，或提供相应市场价面积的购房补贴。
2．理工科提供科研经费200万元，文科提供科研经费50万元，成立科研团队，配备科研助手；
3．岗位津贴一年15万元；
（三）教授
1．提供住房补贴与安家费20万，自与学校签订服务期协议后，分五年逐月平均发放到位。

2．根据学科建设和课题研究的需要，提供科研启动经费，理科8万元，文科5万元。

3．如确有需要，可配备科研助手；或根据学科建设的需要，组建专门的教研室、研究室或实验室。

（四）博士（博士后）

1．紧缺学科的博士（博士后），自与学校签订服务期协议后，二年内提供住房补贴，每月1500元，按月发放；
2．根据学科建设和课题研究的需要，提供科研启动经费，理科3万元，文科2万元。

四、引进程序

1．制定计划。各单位根据本单位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和学科专业建设需要，制订引进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经学校审定后，组织实施。

2．初审。用人单位向有意到我校工作的高层次人才索取个人相关材料，包括代表其学术水平的论文、论著、获状证书、学位证书、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证书、履历及其配偶、子女等情况，指导拟引进对象填写《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引进高层次人才考察审批表》后，进行初审，提出初审意见报人事处。

3．评审。校领导、人事处、教务处、科研处及相关专家组成评审组对拟引进对象的业务能力进行综合考核，将考核结果报校长办公会研究确定。

4．签定协议。经考核确定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人事处代表学校与其签定协议，办理引进手续。

五、管理

1.紧缺学科由校人事处、科研处、研究生处、教务处等部门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每年研究提出，然后报校长办公会确定。

2．对于引进的高层次人才采用聘用协议管理。通过签订聘用协议，明确其工作职责、目标任务、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等，并根据目标任务由相关部门进行检查、考核。

3．引进的高层次人才需为学校服务满10年。如违反协议或服务期未满而申请调离者，应承担违约的经济责任，并全额返还住房补贴与安家费。

4.科研经费由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本人提出申请并填写《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引进高层次人才科研资助申请书》，经所在学科、院（系）同意，科技处审核后，由人事处具体实施。科研经费不得用于与科研无关的支出。科研经费使用结束后，申请者需做出书面总结，经所在学科、院（系）签署意见，科技处审核后报人事处备案。

5.对于引进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在一年内被证明不符合岗位需要或不能胜任岗位工作，学校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关系，追回作为引进高层次人才发放的各类补贴。

六、附则

（一）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二）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此前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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